广州港出海航道南段维护工程（2022-2023年度）第二阶段

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州港出海航道南段维护工程（2022-2023年度）第二阶段已由相关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广州市港务局，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广州市港务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监理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
招标项目名称：广州港出海航道南段维护工程（2022-2023年度）第二阶段施工监理

招标项目规模：广州港出海航道南段维护工程（2022-2023年度）第二阶段维护范围为口门航道、大濠水道分道通航区、大濠航道、伶仃航道和南沙作业区公用进港航道GN2段。维护工程量约234.31万立方米，工程预算约13030.63万元。

建设地点：珠江口

计划工期：2023年10月16日至2023年12月31日（开工时间以监理签发开工令为准，工期为77个自然日）。

项目招标范围：广州港出海航道南段维护工程（2022-2023年度）第二阶段设计维护范围，维护标准为：

口门航道（X1~X1’段）、大濠水道分道通航区（X1’~C’段）、大濠航道（C’~C段）、伶仃航道CD段和DE段，航道总长度共40.691km，航道维护底高程-17.0m（当地理论最低潮面起算，下同），维护底宽379.4m，维护边坡1:7；伶仃航道EF段和FG段，航道总长度共25.978km，航道维护底高程-17.0m，维护底宽381m，维护边坡1:5；南沙作业区公用进港航道GN2段，航道总长度5.197km，航道维护底高程-16.0m，维护底宽249m，维护边坡1:5；榕树头航道总长度共15.3km，维护底高程-9.0m，维护底宽160m。

详细维护尺度和具体工程量以设计文件和工程量清单为准。

最高投标限价：本施工监理招标项目最高投标限价为人民币180.28万元。

2.2监理标段划分、招标范围及监理服务期
本项目施工监理共划分为1类1个监理标段，具体划分如下：
	标类
	标段号
	合同起讫桩号
	里程
长度
	招标范围
	监理服务期
	资质等级

	土建监理类（A类）
	/
	/
	87km
	本工程范围内的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交（竣）工验收阶段的全过程施工监理服务，监理服务内容包括施工准备，施工质量、进度、费用控制，安全生产管理、环境保护、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等各方面工作。
	施工监理服务期限为：自签订合同至项目竣工验收，包括施工准备阶段监理，施工阶段监理2.5个月，交(竣)工验收监理。


	具有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水运工程甲级监理企业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甲级资质。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应具有上述第2.2款表中所列相应资质，具有类似工程施工监理经验，并在人员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监理能力。
3.2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若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注：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控股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以及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  月  日00时00分至2023年  月  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及项目相关资料。

4.2 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本工程采用全流程电子化资格后审方式。

4.2.1由评标委员会负责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评标时只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进行下一阶段的评审。满足投标人资格条件的投标人不足3名、或经评审有效的投标单位不足3名时为招标失败。招标人分析招标失败原因，修正招标方案，报有关管理部门核准后，重新组织招标。

4.2.2资格审查结果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和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日。

4.3如招标人需发布补充公告的，以最后发布的补充公告的时间起计算编制投标文件时间，并需在招标答疑中明确说明。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招标人将不组织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5.2 招标公告发布日期（含本日）：

自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本项目截止时同时开标。

5.3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前，按照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选择参与投标的项目办理投标登记手续。投标人完成电子投标文件上传后，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递交回执通知。递交时间以递交回执通知载明的传输时间为准。
5.4 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备用光盘（或u盘），时间：2023年  月  日  时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递交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 。电子光盘（或U盘）需按规定封装。投标人在将数据刻录到电子光盘（或u盘）之后，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

5.5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逾期或未在指定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光盘（或u盘）的，招标人拒绝接收其投标文件光盘（或u盘）。

5.6投标文件解密时间为：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平台对电子投标文件进行投标文件解密。

5.7开标时间：2023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

5.8本项目各项投标活动具体可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具体的时间和场地安排。投标人可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点击“交易业务-建设工程”专栏中的“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输入项目编号或项目名称查询最新信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相关信息。。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如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告为准。
在规定的投标登记期间，如某个标段投标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3家时，招标人有权选择以下任一方式：（1）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及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延长投标登记时间，在延期投标登记时间内，已投标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进行投标登记；（2）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标。
7.联系方式
招标人： 广州市港务局                招标代理机构：  广东远东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   地  址：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越良大厦6楼 
邮  编：   510100                    邮  编：  510045           
电  话：    83050278                 电  话：  020-83642820-879   
传  真：  /                          传  真：  020-83642820-822 
联系人： 
许先生                   联系人：  陈先生   
电子邮箱：   /                       电子邮箱： zgydgb2005@126.com  
招标公告附件：
附件1  资格审查条件
附件2：评标办法

日  期：      年   月   日
